关于举行“深港律师交流与合作
洽谈会”的通知
为拓宽和加深深圳与香港律师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，积极探索双方联营的条件和模式，推动两地律师业的繁荣和发展，经深圳市律师协会与香港律师会共同研究决定，拟于11月中旬在深圳举办深港律师交流与合作洽谈会。本次洽谈会采取现场结对、当面沟通的模式，如双方有合作意向，可根据双方洽谈情况，建立相应的合作模式。欢迎对此次活动感兴趣的律师事务所报名参加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会议时间：11月中旬，会期半天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；

二、会议地点：深圳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；

三、会议内容：深港两地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方向、方式、范围进行结对洽谈；

四、参加人员：对深港两地法律服务有合作意向的律师事务所（包括深圳和香港）。
五、请报名参加此次活动的律师事务所准备好本所的介绍材料，如本所的基本情况、业务内容、业务特点等，报名截止时间11月3日（周五）。

六、为有效组织此次活动，请认真填写报名回执。
附件：报名回执

联系人： 黄训         屈楠
           电话：  83025728      88281543
           传真：  83025177
           E-mail:szlx@szlawyers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

